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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清 市 人 民 政 府

土地征收公告
融征地公告〔2025〕30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福建省土地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福
建 LNG接收站配套疏港公路项目已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。 该批次共涉及 1个地
块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批准文件：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建 LNG接收站配套疏港公路建设农用
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》（闽政文〔2025〕55号）

二、批准征地情况： 单位：公顷

地块编号 批准用途 土地权属 面积（合

计）

其 中

农用地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

福建LNG接收站配套疏港公路项目 交通运输用地-公路用地

东瀚镇北盛村 1.823 1.816 0 0.007

东瀚镇陈庄村 3.5587 2.4195 0.2303 0.9089

东瀚镇东瀚村 7.8747 7.8418 0 0.0329

东瀚镇莲峰村 5.6691 5.2569 0.2702 0.142

东瀚镇南浔村 0.1258 0.1258 0 0

东瀚镇文山村 7.3577 6.094 0 1.2637

东瀚镇西安村 7.7651 7.2612 0.1708 0.3331

备 注

三、涉及农用地、建设用地、未利用地的按照货币补偿安置方式；涉及上述征
收土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、构筑物由我市住建部门另行发布房屋征收公告。

四、实施征地行为的单位及时间：本政府委托被征地镇（街）代表本政府，自
本公告发布后在该征收土地范围内实施征地行为。

五、符合《福清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试行办法》等规定条件的被征地农民，
纳入养老保障范围，实行统一管理，统一筹资标准，统一养老保障待遇，由所在镇
（街）、社保部门、自然资源等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六、本公告在征收土地涉及的镇（街道）和村所在地予以粘贴公告，并在本政
府网站中公告。本公告公告时间为 10个工作日。自《福清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
告》（编号：融预征公告〔2024〕242号）公告之日起，凡在征收土地上抢栽、抢种、
抢建的地上附着物（含房屋）和青苗，一律不予补偿。

七、上述征收范围的原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的土地权利证书将直接办理注
销登记。

八、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60日内，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土
地使用权人对批准征收土地决定不服的，可向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对本
公告实施征收土地相关内容不服的，可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特此公告

福清市人民政府

2025年 3月 19日


